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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邹伟陈菲罗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这
一改革意见是怎样出台的？主要亮点是什么？
对于防范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有着怎样的
意义？对此，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有关负责人。

问：改革意见有哪些特点？
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今年6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意见有四大特点：一是牢牢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立足我
国国情和司法实际，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宪法原则不动摇，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刑事诉
讼制度自我完善的基本框架内进行制度机制的完善。二是涵
盖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侦查、起诉、审判、辩护、法律援助、司法
鉴定等多个领域、多个环节。三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冤
假错案暴露出的有罪推定等错误司法理念不同程度存在，关键
性诉讼制度未能真正落到实处，侦查、起诉、审判等职能作用未
能得到充分发挥等问题，有针对性地从贯彻证据裁判要求、规
范侦查取证、完善公诉机制、发挥庭审关键作用、尊重和保障辩
护权和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等方面提出改革举措。四是注重
统筹兼顾，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实
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司法文明进步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相统
一，既充分考虑现实条件，又遵循诉讼原理和司法规律，力争各
项改革措施切实可行。

问：就侦查环节而言，改革意见提出了哪些要求？
答：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对庭审提出

了要求，同时强调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必须按照裁判要
求和标准，全面、规范地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确保案件
裁判公平正义。

一是依法全面客观及时收集证据。意见要求，侦查机关应
当全面、客观、及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严格排除非法证
据，并强调所有证据应当妥善保管，随案移送，为公正裁判奠定
坚实基础。为进一步规范侦查机关取证行为，保证取证合法
性，意见提出探索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检查、搜查、辨认、指认
等过程录音录像制度。通过对有关侦查活动过程录音录像，有
效固定和还原侦查机关侦办重大案件时收集、提取证据的过
程，进一步增强相关证据的证明力和说服力，促使办案人员规
范取证。此外，意见对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
特点的证据收集指引，完善技术侦查证据的移送、审查、法庭调
查和使用规则，统一司法鉴定标准和程序以及完善见证人制度
等提出了要求。

二是完善讯问制度。意见要求，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要求，
在规范的讯问场所讯问犯罪嫌疑人。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对讯
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逐步实行对所有案件的讯问过程全
程同步录音录像。为严防刑讯逼供，意见还提出探索建立重大
案件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

三是保障当事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意见强调，要健全
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制度；在案件侦

查终结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辩护律师
提出的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侦
查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核实。

问：从检察职能角度来看，意见有何亮点举措？
答：第一，着眼于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意见提出一系列防范

刑讯逼供制度机制。一是针对实践中对证明标准把握不统一
的问题，要求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适应各类案件特点的证
据收集指引。二是为确保讯问合法进行，要求完善讯问制度。
三是首次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
制度，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重大案
件，由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核查是
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并同步录音录像。

第二，着眼于防止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提出一系列
加强检察机关审前把关和发挥过滤功能的制度机制。一是完
善补充侦查制度，进一步明确退回补充侦查的条件，建立人民
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引导和说理机制；规范补充侦查行为，对
于确实无法查明的事项，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书面向
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二是完善不起诉制度，规定对未达到法
定证明标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防
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三是完善撤回起
诉制度，规范撤回起诉的条件和程序。

第三，着眼于推进案件繁简分流，提出进一步完善公诉机
制、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制度机制。为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有必要探索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
公诉模式。意见强调，进一步完善公诉机制，对被告人不认罪
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强化庭前准备和当庭讯问、举证、质证；完
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第四，着眼于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提出完
善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和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

问：立足法院审判工作，意见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
事诉讼制度改革？

答：根据意见，法院审判工作要重点抓好四方面：
一、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的要求。首先，严格执行法定

的证据采纳标准，把好证据审查判断关。其次，严格执行法定
的证明标准，依法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再次，严格落实疑罪从
无原则，切实防范冤假错案发生。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严格依法
裁判，杜绝疑罪从有、从轻、从挂等错误做法，真正做到有罪则
判，无罪放人，不得违心下判或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二、着力提高人权司法保障水平。首先，严格实行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切实防止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意见重申法律规
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完善讯问程序提出明确要求。法
院应当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对各类非法证据依法认定、严格排
除，促使办案人员严格执行法定取证程序。同时要立足司法实
践，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认定标准，减少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适用中的法律争议。其次，完善值班律师制度，依法维
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重视发挥值班律师的职能作用，有效减
少审判过程中的程序性争议。再次，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依法
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健全依申请法律援助工作机制和办案
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依法保障辩护人在庭审中发问、质证、
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利辩护人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三、充分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
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要完善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
庭作证制度，积极推进庭审实质化。要积极推动关键证人出庭
作证，落实强制证人到庭制度，完善出庭作证保障机制，有效解
决证人出庭率等问题。其次，要规范法庭审理程序，落实公正

审判的内在要求。根据意见，要规范法庭调查程序，证明被告
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
依法保障控辩双方质证权利；要完善法庭辩论规则，依法保障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辩论权，有效解决争议问题；要完善
当庭宣判和定期宣判制度，真正做到“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

“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
在法庭”。

四、完善审判程序繁简分流机制。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功
能，有效解决程序性争议。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
从宽制度。积极总结试点经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
机制。

问：意见对于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有何重要意义？

答：立足司法行政机关职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主要涉及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和司法鉴定三方面。

——进一步强化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作用。
强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责。意见突出了律师辩护

意见的重要性，明确了侦查机关对律师意见“应当依法予以核
实”的要求，将为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有效作用创造积极条件。

强化辩护律师在法庭调查中质证权。意见对于有效解决
当前律师辩护中存在的“发问难”和“质证难”问题，促进庭审实
质化具有重要作用。

强化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的辩论权。意见对增强律师辩护
的有效性、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产生积极影响。

强化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意见提出要依法保障辩护
人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权利，完善便
利律师参与诉讼的工作机制。

强化律师的行为规范。意见规定，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
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对于
实施上述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进一步强化法律援助的职能作用。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刑事辩护率低，

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法及时获得法律帮助等问题依然比
较突出。为此，意见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完善法
律援助制度。这一规定将对充分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
及时获得法律帮助发挥重要作用。

——进一步强化司法鉴定的职能作用。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存在不同鉴定机构在程序、标准上

不统一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司法公信力。为
此，意见提出要统一司法鉴定程序，落实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提高出庭作证率。这对于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活动、统一证据
裁判规则、防止因鉴定问题导致冤假错案、有效维护被告人的
辩护权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意见提出建立证人、鉴定人等作证补助专项经费划
拨机制，弥补了鉴定人在刑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费用有关法律规
定和制度规范的不足，有利于调动鉴定人出庭积极性，提高鉴
定人出庭作证率和审判效率。

依法惩罚犯罪 切实保障人权
看有关部门负责人如何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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